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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学生唐仲英爱心协会予以处理的 

通  报 
 

各指导单位、各学生社团： 

近日，学生唐仲英爱心协会在活动开展中出现工作态度

恶劣、工作处理不当的行为，学校收到投诉并查证属实。根

据《重庆大学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》（重大委〔2020〕64

号）相关规定，经学生社团中心审议、校团委办公会研究，

现对学生唐仲英爱心协会予以通报批评，撤销其2020-2021

学年“标杆学生社团”称号，取消本学年评优资格；对学生

唐仲英爱心协会当事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。 

希望各社团引以为鉴，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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